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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

日

臺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-創業課程

創業研習時數申請表

申請類別：□個人戶 □事業體 □事業體之出資人 (請勾選)

二吋照片

黏貼處

姓   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 年    月   日

身分證字號 籍貫   省    市、縣

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

聯絡電話

O： FAX：

H： 手機：

通訊地址
郵遞區號 □□□

Email

 

創
業
輔
導
相
關
課
程

課程名稱 時數 起迄時間

 

送驗

證件

名稱

件數

(  ) 1.申請表。

(  ) 2.最近2個月1吋脫帽相片（光面紙）1張，背面書寫姓名。

(  ) 3.國民身分證影本、健保卡。(雙証件查驗，身份證影本貼於後方)

(  ) 4.事業體之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

(  ) 5.終身學習護照記錄。

(  ) 6.切結書。

簽

名

主要創業行業

貸款用途
是否需專家輔導寫計

畫書
□ 是  □ 否

※以下報名人員免填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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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核定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初審經手人 複審經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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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              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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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    面

背      面

此影本與正本相符無誤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

附件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結  書
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參加臺南市中小企業服務

中心辦理創業相關課程，所附前項證件如有偽造、

假造、塗改等情事者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且一經查明

取消本人所有資格認定（包括講習資格、領證資格）

此   據

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中  華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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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                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1. 立書人因參與臺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所辦理創業課程，對於立書人於「創業課程」期間

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立書人同意 貴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相關法令及法規於本次活動各

項業務執行內進行蒐集、處理及使用。

2. 本講習蒐集使用立書人的個人資料內容包含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(居留證號）、出生

年月日、E-MAIL、聯絡電話及通訊地址等。

3. 立書人同意 貴會因活動所需，以立書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立書人的身份，與立書人

進行聯絡；並同意 貴會於立書人提供個人資料後繼續處理及使用立書人的個人資料，以

利後續活動作業進行。

4. 立書人若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，或立書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經檢舉或 貴會發現不足以

確認立書人的身分真實性、冒用、盜用其他人資料或資料不實等情形， 貴會有權取消立書

人活動之參與資格等相關權利。

5. 立書人就個人資料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得行使以下權利：查詢或請求閱覽，請求製給

複製本，請求補充或更正，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。但因 貴會執行相關業

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， 貴會得拒絕之。

6.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

7. 立書人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 貴會蒐集、

處理及使用立書人的個人資料之效果，不得以 貴會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為由對  貴會為

任何主張或請求。

此致  臺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

□我已詳閱本同意書，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（請打勾）

立同意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本人親自簽名)

中 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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